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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规范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范围和方法，降低市政基础设施运营碳排放值，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的碳排放计算。
1.0.3 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






















[bookmark: _Toc6654][bookmark: _Toc12091]2  术语

2.0.1市政基础设施运营碳排放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carbon emission
城市交通、水务、废物处理、公共照明等市政基础设施从正式投产至结束运行的过程中，产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总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
2.0.2计算边界accounting boundary
与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运营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范围。
2.0.3直接排放direct emissions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运营过程涉及燃料燃烧及某些化学反应过程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典型的直接碳排放活动包括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及焚烧等。
2.0.4间接排放indirect emissions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运营过程由于能源消耗及资源使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并非由基础设施本身产生，典型的间接碳排放活动包括能源消耗、维护保养等。
2.0.5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与二氧化碳排放形成对应关系的系数，用于量化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量。
2.0.6 二氧化碳当量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用作比较不同温室气体排放的量度单位，可将不同温室气体的效应转化为等效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度量，实现不同温室气体的效应标准化。
2.0.7全球变暖潜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将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转化为等效CO2排放（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CO2e），用作描述不同气体对全球变暖影响。




[bookmark: _Toc11627][bookmark: _Toc24228]3  基本规定

3.0.1 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应遵循“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透明性、准确性”的原则。
3.0.2城市市政基础设施运营相关的碳排放计算仅考虑CO2、CH4和N2O的排放量。
3.0.3 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应以单项市政基础设施系统或某一范围内的多项市政基础设施系统为计算对象，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道路交通系统、水务系统、废物处理系统和公共照明系统等。
3.0.4 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碳排放应避免排放类型漏失，保证碳排放计算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3.0.5 市政基础设施运营过程的碳排放计算应为实体运营过程，不包括各类运营管理人员产生的碳排放。
3.0.6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碳排放，应包括建筑运营碳排放以及基础设施运营、照明、电梯、空调等机电设备运行产生的碳排放，列车运行碳排放不考虑。
3.0.7城市道路桥梁系统的碳排放计算应以道路和桥梁的主体结构为计算对象，包括路基、功能层、基层、和面层，主要关注运营期间因养护维修而产生的碳排放，并以涉及养护维修的材料全寿命周期和机械使用能源碳排放作为计算边界。各类管线、照明、通信、给排水等附属设施碳排放不考虑。
3.0.8  城市水务系统运营阶段碳排放，应包括微生物生化反应导致的碳排放、机械设备运行使用化石燃料导致的直接碳排放、电能消耗导致的间接碳排放、各类药剂材料消耗导致的间接碳排放以及运输过程导致的间接碳排放。
3.0.9城市废物处理系统运营阶段碳排放，应包括垃圾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以及垃圾收集运输过程涉及的间接碳排放。
3.0.10城市公共照明系统运营阶段碳排放，应包括城市道路照明运营过程中的电力消耗、城市道路照明维护作业中使用化石燃料导致的直接碳排放以及维护作业中消耗电力导致的间接碳排放，城市亮化系统碳排放不考虑。


[bookmark: _Toc20756][bookmark: _Toc12221]4  城市轨道交通
[bookmark: _Toc1146][bookmark: _Toc16932]4.1  一般规定
4.1.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阶段碳排放应进行分类、分项计算，核算周期宜采用年、月或全运营周期，碳排放核算中采用的建筑设计寿命应按50年计算。
4.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应建立碳排放核算体系，应满足分类、分项核算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类核算可分为：电力、燃气、燃油和热力以及水资源的用量；
2  分项核算可按下列进行分项：
（1）电力基于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核算；
（2）热能、化石能源用量可根据需要核算；
（3）非运营性质如广告、商业等能源用量宜单独核算；
（4）水用量按生产和非生产分别核算。
4.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4.1.3）
式中：——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在整个运营阶段的碳排放总量（kgCO2）；
——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的建筑运营碳排放量（kgCO2）；
——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的机电设备运营碳排放量（kgCO2）。
4.1.4 城市轨道交通的水资源等材料消耗所产生的碳排放应单独进行计量和核算。

[bookmark: _Toc9883][bookmark: _Toc20172]4.2  建筑运营碳排放
4.2.1  建筑运营阶段碳排放，应包括电能和热的能源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以及水、制冷剂等材料消耗产生的碳排放。
4.2.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建筑运营的碳排放总量，以及单位建筑面积每年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4.2.2-1）
                      （4.2.2-2）
式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的建筑运营碳排放总量（kgCO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运营产生的直接碳排放，主要是制冷剂消耗产生的碳排放（kgCO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运营消耗能源产生的碳排放（kgCO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运营消耗材料产生的碳排放（kgCO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运营单位面积每年平均碳排放（kgCO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面积（）；
4.2.3  建筑运营制冷剂消耗产生的直接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4.2.3）
式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运营因制冷剂消耗产生的碳排放（kgCO2）；
——空调设备原机制冷剂充注量（kg/台）；
——空调设备在使用期间补充制冷剂量（kg/台）；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期结束后空调设备中剩余制冷剂量（kg/台）；
N——空调设备数量（台）；
——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值。
4.2.4  建筑运营消耗能源产生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4.2.4）
式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筑运营消耗能源产生的碳排放（kgCO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的建筑运营总用电量（kWh）；
——电网碳排放因子（kgCO2/kWh）；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的建筑运营总外购热量（kWh）；
——热能碳排放因子（kgCO2/kWh）；
4.2.5  建筑运营消耗材料产生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       （4.2.5）
式中：——建筑运营消耗的材料产生的间接碳排放量（kgCO2）；
——建筑运营期间第i种材料的消耗量，主要是水以及建筑维修消耗的建材（材料计量单位）；
——建筑运营期间消耗的第i 种材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材料计量单位）；
——建筑运营期间第i 种材料的运输距离（km）；；
——建筑运营期间第i种材料的运输碳排放因子[kgCO2/(t·km)]。

[bookmark: _Toc1263][bookmark: _Toc7784]4.3  设备运营碳排放
4.3.1  照明、空调、电梯等设备的碳排放，应纳入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可按下式计算：
                 （4.3.1）
式中：——第i种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运营期使用设备的数量（台）；
——第i种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运营期使用设备的碳排放因子（kgCO2/台）。
4.3.2  机电设备运营的碳排放应包括：为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营，空调、电梯、照明灯具、水泵等设备，以及变电所、接触网（轨）、弱电系统等设备启动运行所产生的运营阶段碳排放。
[bookmark: _Toc28348][bookmark: _Toc19272]
5  城市道路桥梁
[bookmark: _Toc27180][bookmark: _Toc15423]5.1  一般规定
5.1.1碳排放计算中采用的道路设计寿命应与设计文件一致，当设计文件不能提供时，应按20年计算。
5.1.2 城市道路桥梁系统运营碳排放计算应包含下列内容：
1 目的和范围确定：清楚地说明开展此项生命周期评价的目的、原因和研究结果可能应用的领域；并保证满足研究目标，包括定义所研究的系统边界和单元过程。
2 清单分析：对产品输入、输出数据建立清单的过程，同时也包括对需求数据的收集过程。
3 解释：根据所定义的研究目的和范围，对清单分析或影响评价的结果进行总结和讨论，从而提高研究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5.1.3城市道路桥梁系统碳排放计算方法宜采用碳排放因子法，碳排放因子应按本标准附录A取值。
5.1.4 城市道路桥梁系统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城市道路桥梁系统养护维修消耗材料的碳排放（kgCO2e）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养护维修消耗能源的碳排放（kgCO2e）
	——养护维修阶段造成的交通碳排放（kgCO2e）；
5.1.5 城市道路桥梁系统碳排放计算中的活动数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预算定额规定的施工工艺流程，确定机械台班数量，然后根据机械台班费用定额规定的机械设备单位台班能耗参数，确定能耗总量，通过计算得到单位产量的能耗。
2 通过《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JTG/T B06-03获得城市道路桥梁系统使用的机械设备在单位活动中消耗的能源数量，用到的机械设备及其单位能源消耗按本标准附录 B取值。
5.1.6本标准工程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的有关规定计算。

[bookmark: _Toc14276][bookmark: _Toc25221]5.2  材料碳排放
5.2.1 城市道路桥梁系统养护维修消耗材料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n	——所有材料的数目；
		——第i类材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单位材料），按本标准附录取值；
		——第i类材料的消耗量。
5.2.2城市道路桥梁系统的主要材料消耗量()可通过以下方式获取：
1 通过收集施工现场的实测资料确定；
2通过查询设计图纸、采购清单等工程建设相关技术资料确定；
3通过沥青混合料等的配合比设计公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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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城市道路桥梁系统养护维修消耗能源的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养护维修阶段能源的消耗量；
		——能源碳排放因子（kgCO2e/t）。
5.3.2建造阶段的各种能源的总使用量()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获取：
1通过收集施工现场的实测资料确定；
2 通过查询设计图纸、采购清单、预算定额等工程建设相关技术资料确定；
3 通过施工工序能耗估算法计算。
5.3.3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在维修养护期间造成的额外能耗与碳排放主要是由于车辆车速降低和车辆绕远造成的，排放量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养护维修阶段与正常使用阶段车速不同造成的碳排放差值（kgCO2e）；
		——养护维修阶段与正常使用阶段车辆行驶距离不同造成的碳排放差值（kgCO2e/t）。
具体∆Espeed和∆Edistance应由权威合理的方法学计算得到。










[bookmark: _Toc626][bookmark: _Toc8227]6  城市水务
[bookmark: _Toc16385][bookmark: _Toc2690]6.1  一般规定
6.1.1给水系统的碳排放计算应包括取水设施电力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给水处理厂处理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以及长距离输水运行中消耗电能产生的间接碳排放。
6.1.2 污水系统的直接碳排放的计算主要包括污水处理CH4的排放、污水处理N2O的排放、尾水排放N2O的排放、污泥厌氧消化CH4的排放、污泥运输CO2的排放、污泥填埋CH4排放、污泥焚烧N2O排放、污泥农用N2O排放。

[bookmark: _Toc30111][bookmark: _Toc3462]6.2  处理过程直接碳排放
Ⅰ 给水系统运营
6.2.1当实际消耗电量或水泵机组功率参数和提升高度两组数据信息数据获取困难时，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6.2.1）
式中：—取水设施消耗购人电力产生的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该地区提取地下水或地表水的能源强度，kWh/m3；
该地区电力排放因子，kg CO2-eq/kWh。
6.2.2我国给水处理厂产生的排泥水主要以泥沙等无机颗粒为主，一般不予考虑有机物引起的碳排放；若给水源有机物含量较多，排泥水的处理与处置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考虑因污泥填埋造成有机物厌氧发酵产生的CH4气体，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6.2.2）
卫生填埋CH4排放强度，CO2-eq/m3；
式中：进行处理的污泥干重（以SS计），kg干污泥（以SS计）/a；
DOC—污泥中可降解的有机碳含量，kg C/kg污泥；
DOCf—可分解的DOC比例，%，卫生填埋中可取50%；
MCF—CH4修正因子，可取IPCC推荐值（厌氧填埋），1；
F—填埋产气中CH4浓度（体积分数），可取IPCC推荐值，50%；
OX—CH4释放前被氧化比例，可取IPCC推荐值，0.1（管理良好OX并覆盖透气材料）或0（处理不善时）；
CH4与C摩尔质量比；
Q—评价年内处理水量，给水处理厂以达标水质水量计，m3/a；
28—CH4的全球变暖潜能值，常数，kg CO2-eq/kg CH4。
6.2.3长距离输水运行中消耗电能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强度计算，参照一般规定执行。当以上数据类型均不可得时，可参考以下方法：使用水资源提升高度与输送距离估算碳排放强度。
          （6.2.3）
式中：运行维护（主要是水泵站）消耗电力产生的碳排放强度，kg CO2-eq/m³ ；
长距离输水能源强度，kWh/(m3·km)，当数据源不足时，可取9.73×10-6 kWh/(m3·km)；
该地区电力排放因子，kg CO2-eq/kWh；
长距离输水第i连续上升段运输距离，km；
g—重力加速度，9.8m/s2；
长距离输水第i连续上升段实际提升扬程，m；
水的密度，kg/m3，取1000kg/m3；
长距离输水第i连续上升段泵机组工作效率，可取75%~80%。

Ⅱ 污水系统运营
6.2.4  污水处理CH4排放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6.2.4-1）
                 （6.2.4-2）
                  （6.2.4-3）
              （6.2.4-4）
   （6.2.4-5）
式中：—污水处理每日产生甲烷的温室气体量二氧化碳当量(kg CO2-eq/d)；
Q—污水处理流量(m3/d)；
CODinf—污水厂进水的COD浓度(mg/L)；
CODeff—二级处理出水的COD浓度(mg/L)；
—具体工艺条件下甲烷的排放因子(kgCH4/kg COD去除)，此排放因子一般参考当地文献报道值；
—甲烷的碳排放潜势。如果有条件现场监测污水厂污水处理构筑物的直接碳排放，建议开展一定周期内的现场监测来获取更为准确的碳排放量值。
MCF—能够降解生成甲烷的有机负荷的比例，这个参数的取值主要是依据污水处理的设计特征；
Bo—最大的甲烷产生量，表示给定的去除掉的COD的量所产生的CH4的最大量 (kg CH4/kg COD)，IPCC的缺省值为0.25 kg CH4/kg COD。
fT—温度对产甲烷的影响（分数）；
fT,m—m月温度对产甲烷的影响（分数）；
ΔCODan,m—m月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质（化学需氧量）数量（t COD/月）。
fT,m—m月温度对产甲烷的影响（分数）；
Ea—活化能常数(63533 J/mol)；
T1—303.16 K (273.16 K+30 K)；
R—理想气体常数(8314 J/K·mol)；
Tm—m月厌氧区废水的平均污温度，单位K。
6.2.5 污水处理N2O排放量的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6.2.5）
式中：—每日污水处理甲烷的温室气体量 (kg CO2-eq/d)；
Q—污水处理流量(m3/d)；
TNinf—进水的TN浓度(mg/L)；
TNeff—出水的TN浓度(mg/L)；
—氧化亚氮的排放因子(kgN2O/kg TN去除)；
—氧化亚氮的碳排放潜势。
6.2.6尾水排放至受纳水体氮的自然循环发生硝化和反硝化反应产生的N2O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6.2.6）
式中：—每日尾水排放氧化亚氮的温室气体量(kg CO2-eq/d)；
Q—污水处理流量(m3/d)；
TNeff—出水TN (mg/L)；
—氧化亚氮的排放因子(kg N2O/kg 出水TN)；
—氧化亚氮的碳排放潜势。
6.2.7厌氧消化沼气产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6.2.7-1）
                           （6.2.7-2）
式中：F—厌氧消化产生沼气的量(m3/d)；
FSL—污泥体积流量(m3/day)；
TSSL—污泥的固体含量(%TS)；
VSSL—污泥挥发性固体含量(%VS/TS)；
DRVS—挥发性固体的分解率(%)；
YBG—污泥的沼气产量(m3/kg 降解VS)。
—每日厌氧消化池物理泄露导致的甲烷排放(kg CO2-eq/d)；
F—厌氧消化池出口处收集到的沼气的量(m3/d)；
FL—泄露的沼气比例；
—收集到的沼气中甲烷的浓度(kg CH4/m3)；
—甲烷的全球增温潜势。
6.2.8 污泥运输CO2的排放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6.2.8）
式中：—每日污泥运输过程二氧化碳的排放量(kg CO2-eq/d)；
Ni—污泥运输（具有接近的装载能力的类型的运输车辆）的次数；
Di—i类型运输工具运输污泥每次运输的平均距离(km)；
Di—i类型运输车辆的燃油消耗（燃料质量或体积单位/km）；
NCVj为运输燃料j的低热值（MJ/质量或体积单位）；
EFj为运输燃料j的CO2排放因子（kg CO2/ MJ）。
6.2.9 污泥填埋CH4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6.2.9）
式中：—每日污泥填埋甲烷的排放量(kg CO2-eq/d)；
Msl—污泥填埋量(kg DS/d)；
MCFs—甲烷转化因子，由于废弃物处置场所管理方式不同，因此甲烷转化因子取决于污泥处置现场的类型，可参考IPCC对不同管理方式的固体废弃物处置场所设定值；
DOC—污泥中可降解有机物含量，数据由实验获取；
DOCF—能够转化为沼气的可降解有机物的比例，可采用IPCC规定的缺省值0.5；
F—CH4在气体中的比例；
16/12—甲烷和碳的摩尔质量比；
—甲烷的全球增温潜势。
6.2.10 废弃物焚烧N2O排放来自于燃烧温度相对低即500~950℃的燃烧过程，污泥焚烧产生N2O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6.2.10-1）
           （6.2.10-2）
式中：—污泥焚烧每日所排放的N2O的量(kg CO2-eq/d)；
Q—污泥焚烧的体积(m3/d)；
TS—污泥的含固率；
TN—污泥的含氮量，数据由实验获取；
—污泥焚烧生成N2O的转化因子(kg N2O/kg污泥)；
TF—焚烧炉的开尔文温度(oK)，根据污水厂实际情况而定；
—氧化亚氮的全球增温潜势。
6.2.11污泥农用N2O排放量可由下式计算：
     （6.2.11）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式中：—每日污泥土地利用所排放的氧化亚氮的量(kg CO2-eq/d)；
Mla—土地利用污泥的量(kg DS/d)；
WN—土地利用污泥的量中氮的比例(kg N/kg污泥)；
—土地利用生成N2O的转化因子(kg N2O-N/kg N)；
44/28—氮与氧化亚氮的摩尔质量的反比；
—氧化亚氮的全球增温潜势。

Ⅲ 雨水系统运营
6.2.12 雨水系统的直接碳排放的计算主要包括：
1  排水管渠及泵站等附属构筑物中机械设备运行产生的碳排放；
2  雨水湿地等调蓄类设施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6.2.13 排水管渠及附属构筑物中，部分机械设备运行消耗汽油、柴油化石燃料，因而产生一定的直接碳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6.2.13-1）
                                    （6.2.13-2）
                                   （6.2.13-3）
                                       （6.2.13-4）
式中：化石燃料排放强度，kg CO2-eq/m3；
评价年内消耗的第i种化石燃料总量，kg/a或m3/a；
第i种化石燃料排放因子，kg CO2-eq/kg或kg CO2-eq/m3；
Q—评价年内总处理水量，m3/a，给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以达标水质水量计，输配水管网和污水管渠以总转输水量计，雨水系统以转输和承接管理水量计；
n—总计使用n种化石燃料。
使用油泵输送单位水量到自然水体或污水处理厂产生的能耗，J/m3；
雨水密度，kg/m3，取1000kg/m3；
—重力加速度，9.8m/s2；
输水起止点的高程差，m；
管网沿程损失，m；
第i种泵机组工作效率，%；
n—总计使用n种不同工作效率的泵机组。
提水或送水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使用油泵输送单位水量到自然水体或污水处理厂产生的能耗，J/m³；
—化石燃料排放因子，kg CO2-eq/GJ。
管网沿程损失，m；
v—流速，m/s；
d—输水管道管径，m；
L—输水管道长度，m。
6.2.14 雨水湿地去除雨水中所含COD过程会产生CH4，CH4气体碳排放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6.2.15-1）
              （6.2.15-2）
     （6.2.15-3）
式中：雨水湿地所产生的CH4折算为CO2当量的年排放量，kg CO2-eq/a；
每年第i种雨水湿地处理的雨水中有机物总量，kgCOD/a；
第i种雨水湿地的CH4排放因子，kg CH4/kg COD；
i—雨水湿地类型；
28—CH4的全球变暖潜能值，常数，kg CO2-eq/kg CH4。
每年雨水进入第i种雨水湿地的平均COD浓度，kg COD/m3；
第i种雨水湿地雨水日处理量，m3/d；
i—雨水湿地类型。
雨水湿地N2O年碳排放量，折算成CO2当量计，kg CO2-eq/a；
每年雨水进入第i种雨水湿地的总氮，mgN/L；
第i种雨水湿地N2O排放因子，kg N2O-N/kg N；
i—雨水湿地类型
265—N2O的全球变暖潜能值，常数，kg CO2-eq/kg N2O；-
N2O与2N分子质量比。


[bookmark: _Toc16791][bookmark: _Toc27970]6.3  能耗间接碳排放
6.3.1  各类设施运行维护因电力消耗导致的碳排放，若实际消耗电量可得，宜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结果准确度最高，各类设施皆可适用。
                （6.3.1）
式中：运行维护消耗购入电力产生的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评价年内运行维护总耗电量，kWh/a；
该地区电力排放因子，kg CO2-eq/kWh；
评价年内总处理水量，m3/a，给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以达标水质水量计，输配水管网和污水管渠以总转输水量计，雨水系统以转输和承接管理水量计。
6.3.2  对于水泵运行排放，若耗电量数据不可得，但可获取水泵机组功率参数和提升高度信息时，宜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结果准确度中等，仅适用于水泵。
                 （6.3.2）
式中：运行维护（主要是泵站）消耗电力产生的碳排放强度，kg CO2-eq/m3；
重力加速度，9.8m/s2；
实际提升扬程，m；
水的密度，kg/m3，取1000kg/m3；
该地区电力排放因子，kg CO2-eq/kWh；
第i种泵机组工作效率，%；
N——总计使用n种不同工作效率的泵机组。

[bookmark: _Toc12329][bookmark: _Toc17952]6.4  物耗间接碳排放
6.4.1  城镇水务系统运行中消耗的各类材料、药剂等，在其生产阶段已产生相应碳排强度，应纳入计算。计算方法为消耗材料数量乘以该材料排放因子，再除以评价年内总处理水量，计算公式如下：
             （6.4.1）
式中：水系统运行中所消耗的药剂、材料等产生的间接碳排放强度，
kgCOz-eq/m³；
评价年内第i种药剂总消耗量，kg/a；
第i种药剂的排放因子，kg CO2-eq/kg；
n——总计使用n种药剂；
Q——评价年内总处理水量，m3/a，给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以达标水质水量计，输配水管网和污水管渠以总转输水量计，雨水系统以转输和承接管理水量计。





[bookmark: _Toc25136][bookmark: _Toc31743]7  城市废物处理
[bookmark: _Toc13140][bookmark: _Toc24296]7.1  一般规定
7.1.1  城市垃圾处理系统运营阶段涉及到的环节包括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
7.1.2  垃圾收集运输过程碳排放环节包括收运设施能耗、物耗、污水处理等。
7.1.3  垃圾处理过程碳排放应按照不同垃圾、不同处理方式分别计算。对处理过程中资源进行回收利用可以减少碳排放，总的排放中应去掉碳减排部分。

[bookmark: _Toc10481][bookmark: _Toc5836]7.2  处理过程直接碳排放
7.2.1  垃圾填埋过程甲烷排放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ECH4=（MSWT×MSWF×L0-R）×（1-OX）      （7.2.1）
式中：ECH4——甲烷排放量（万吨/年）；
MSWT——总的城市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吨/年）；
MSWF——城市固体废弃物填埋处理率；
R——甲烷回收量(万吨/年)，是指在固体废弃物处置场中产生的，并收集和燃烧或用于发电装置部分的甲烷量；
OX——氧化因子；
L0——各管理类型垃圾填埋场的甲烷产生潜力（万吨甲烷/万吨废弃物），L0=DOC×DOCF×MCF×F×16/12；
MCF——各管理类型垃圾填埋场的甲烷修正因子（比例）；
DOC——可降解有机碳（千克碳/千克废弃物）；
DOCF——可分解的DOC比例；
F——垃圾填埋气体中的甲烷比例；
16/12——甲烷/碳分子量比率。
7.2.2  垃圾焚烧处理碳排放时，不应计算生物质材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并应按下式计算：
ECO2=∑i（IWi×CCWi×FCFi×EFi×44/12）     （7.2.2）
式中：ECO2——废弃物焚烧处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年）；
i——废弃物类别，包括生活垃圾、污泥等；
IWi——第i种类型废弃物的焚烧量（万吨/年）；
CCWi——第i种类型废弃物中的碳含量比例；
FCFi——第i种类型废弃物中矿物碳在碳总量中比例；
EFi——第i种类型废弃物焚烧炉的燃烧效率；
44/12——碳转换成二氧化碳的转换系数。
7.2.3  垃圾堆肥处理碳排放按下列公式计算。
ECO2=MSWC×DOC×DOCF*×44/12          （7.2.3）
式中：ECO2——废弃物堆肥处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万吨/年）；
MSWC——堆肥处理的垃圾量；
DOC——可降解有机碳（千克碳/千克废弃物）；
DOCF*——堆肥过程中可分解的DOC比例；
44/12——碳转换成二氧化碳的转换系数。

[bookmark: _Toc28913][bookmark: _Toc17077]7.3  能耗、物耗间接碳排放
7.3.1  城市垃圾收运、处理过程中柴油消耗的碳排放量可以通过柴油消耗量、柴油消耗的各类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确定，其碳排放计算公式为。
CE柴油=CD柴油×EF柴油                       （7.3.1）
式中：CE柴油——柴油消耗产生的CO2当量排放量；
CD柴油——城市垃圾处理过程中柴油的消耗量；
EF柴油——柴油消耗中产生的各类温室气体的CO2当量排放因子。
7.3.2  垃圾收运处理过程中消耗电能会间接产生碳排放，计算公式如下。
C电耗=A电耗×E电网排放因子                     （7.3.2）
式中：C电耗——电力消耗产生的CO2当量排放量；
A电耗——消耗的电量，单位kWh；
E电网排放因子——电力CO2排放因子，单位t/kWh。

[bookmark: _Toc12953][bookmark: _Toc9197]7.4  处理过程碳减排
7.4.1  对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碳减排计算公式：
C焚烧发电=-A焚烧发电×E电网排放因子                    （7.4.1）
式中：C焚烧发电——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产生的CO2当量排放量，为负值；
A焚烧发电——生活垃圾焚烧上网发电量，单位kWh；
E电网排放因子——电力CO2排放因子，单位t/kWh。
7.4.2  对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回收利用碳减排计算公式如下。
C炉渣=-（η×γ/ρ）×E骨料                      （7.4.2）
式中：C炉渣——炉渣资源再利用产生的碳排放，kg/t；
η——炉渣率；
γ——炉渣中再生骨料占比；
ρ——骨料密度，单位kg/m3；
E骨料——再生骨料碳排放因子，单位kg/m3。
7.4.3  对垃圾填埋产生的甲烷气体回收利用碳减排计算公式如下。
C填埋气发电=-A填埋气发电×E电网排放因子                 （7.4.3）
式中：C填埋气发电——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过程中发电产生的CO2当量排放量，为负值；
A填埋气发电——生活垃圾填埋过程中回收的填埋气上网发电量，单位kWh；
E电网排放因子——电力CO2排放因子，单位t/kWh。
7.4.4  对厨余（餐厨）垃圾油脂回收利用碳减排计算公式如下。
C油脂回收=-m粗油脂×ξ×C生物柴油×q            （7.4.4）
式中：C油脂回收——厨余（餐厨）垃圾油脂回收利用所造成的碳排放，单位kg/t；
m粗油脂——厨余（餐厨）垃圾中粗油脂含量；
ξ——粗油脂转化率；
C生物柴油——生物柴油替代柴油所造成的碳减排量，单位kg/MJ；
q——生物柴油热值，单位MJ/kg。
7.4.5  厌氧发酵处理厨余（餐厨）垃圾产生的沼气，发电或者产生天然气碳减排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厌氧发酵产沼发电碳减排计算公式如下：
C产沼发电=-μ×r×β×E电网排放因子                    （7.4.5-1）
式中：μ——沼气产率，单位m3/t；
r——甲烷提纯率；
β——沼气发电效率，单位kWh/m3。
2 厌氧发酵产沼提纯天然气碳减排计算公式如下：
C产沼提纯天然气=-ν×r×ρ′×44/16              （7.4.5-2）
ν——厨余（餐厨）垃圾处理厂甲烷产率，单位m3/t；
ρ′——甲烷密度，单位kg/m3。
7.4.6  对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碳减排计算公式如下。
C可回收物=-Mi×Ei                            （7.4.6）
式中：C可回收物——可回收垃圾处理产生的碳排放，单位kg/t；
Mi——可回收物中组分i占比；
Ei——可回收物中组分i的碳排放因子。




[bookmark: _Toc9236][bookmark: _Toc29276]8  城市公共照明
[bookmark: _Toc25087][bookmark: _Toc3582]8.1  一般规定
8.1.1  城市公共照明系统碳排放计算应包括城市公共照明系统运行和维护作业中产生的碳排放。
8.1.2  城市公共照明系统运营期碳排放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计算。
8.1.3  城市公共照明系统运营期碳排放类型包含直接消耗能源排放与间接消耗能源排放。

[bookmark: _Toc4124][bookmark: _Toc20152]8.2  城市道路照明运行碳排放
8.2.1  城市道路照明运行碳排放由灯具系统、配电系统以及控制系统三部分碳排放组成。
8.2.2  城市道路照明运行的碳排放源均为电力消耗，属于间接消耗能源排放。
8.2.3  各子系统运行阶段的年均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8.2.3）
式中：——各子系统运行阶段年均照明运行碳排放量（kgCO2e/a）；
——第个子系统采用公共电网的年均照明能耗（kWh/a）；
——公共电网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第个子系统由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能（kWh/a）；
——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第个子系统由离网不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电能（kWh/a）；
——本地离网不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bookmark: _Toc12633][bookmark: _Toc6229]8.3  城市道路照明维护作业碳排放
8.3.1  城市道路照明维护作业碳排放由巡查作业、维修作业以及材料设备的仓储三部分碳排放组成。
8.3.2  巡查作业、维修作业中使用汽油、柴油等化石燃料作为能量来源的设备，属于直接消耗能源排放；使用电力作为能量来源的设备，属于间接消耗能源排放。
8.3.3  材料设备的仓储使用电力作为能量来源，属于间接消耗能源排放。
8.3.4  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其年均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8.3.4）
式中：	——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年均碳排放量（kgCO2e/a）
——能源m的年消耗量（kg/a）；
——能源m的碳排放因子（kgCO2e/kg）。
8.3.5  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其年均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8.3.5）
  式中：——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年均碳排放量（kgCO2e/a）；
——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采用公共电网的年均照明能耗（kWh/a）；
——公共电网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由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能（kWh/a）；
——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由离网不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电能（kWh/a）；
——本地离网不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8.3.6  材料设备仓储的年均碳排放量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8.3.6）
  式中：	——仓储场所年均碳排放量（kgCO2e/a）；
——仓储场所采用公共电网的年均照明能耗（kWh/a）；
——公共电网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仓储场所由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提供的电能（kWh/a）；
——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仓储场所由离网不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的电能（kWh/a）；
——本地离网不可再生能源系统的电力碳排放因子（kgCO2e/kWh）。
[bookmark: _Hlk518993094]
[bookmark: _Toc13667][bookmark: _Toc24922][bookmark: _Toc1038]附录A  主要能源碳排放因子
A.0.1  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应按表A.0.1选取。
[bookmark: _Hlk156686264]表A.0.1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
	分类
	燃料类型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单位热值排放因子
（tCO2/TJ）

	固体燃料
	无烟煤
	27.4
	0.94
	94.44

	
	烟煤
	26.1
	0.93
	89.00

	
	褐煤
	28.0
	0.96
	98.56

	
	炼焦煤
	25.4
	0.98
	91.27

	
	型煤
	33.6
	0.90
	110．88

	
	焦炭
	29.5
	0.93
	100.60

	
	其他焦化产品
	29.5
	0.93
	100.60

	液体燃料
	原油
	20.1
	0.98
	72.23

	
	燃料油
	21.1
	0.98
	75.82

	
	汽油
	18.9
	0.98
	67.91

	
	柴油
	20.2
	0.98
	72.59

	
	喷气煤油
	19.5
	0.98
	70.07

	
	一般煤油
	19.6
	0.98
	70.43

	
	NGL天然气凝液
	17.2
	0.98
	61.81

	
	ING液化石油气
	17.2
	0.98
	61.81

	
	炼厂干气
	18.2
	0.98
	65.40

	
	石脑油
	20.0
	0.98
	71.87

	
	沥青
	22.0
	0.98
	79.05

	
	润滑油
	20.0
	0.98
	71.87

	
	石油焦
	27.5
	0.98
	98.82




续表A.0.1
	分类
	燃料类型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TJ)
	碳氧化率(%)
	单位热值排放因子
（tCO2/TJ）

	液体燃料
	石化原料油
	20.0
	0.98
	71.87

	
	其他油品
	20.0
	0.98
	71.87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5.3
	0.99
	55.54



A.0.2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应按表A.0.2选取。	
表A.0.2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
	能源类型
	缺省碳含量
（tC/TJ）
	缺省氧化因子
	有效CO2排放因子(tCO2/TJ)

	
	
	
	缺省值
	95％置信区间

	
	
	
	
	较低
	较高

	城市废弃物（非生物量比例）
	25.0
	1
	91.7
	73.3
	121.0

	工业废弃物
	39.0
	1
	143.0
	110.0
	183.0

	废油
	20.0
	1
	73.3
	72.2
	74.4

	泥炭
	28.9
	1
	106.0
	100.0
	108.0

	固体生物燃料
	木材/木材废弃物
	30.5
	1
	112.0
	95.0
	132.0

	
	亚硫酸盐废液
	26.0
	1
	95.3
	80.7
	110.0

	
	木炭
	30.5
	1
	112.0
	95.0
	132.0

	
	其他固体生物燃料
	27.3
	1
	100.0
	84.7
	117.0

	液体生物燃料
	生物汽油
	19.3
	1
	70.8
	59.8
	84.3

	
	生物柴油
	19.3
	1
	70.8
	59.8
	84.3

	
	其他液体生物燃料
	21.7
	1
	79.6
	67.1
	95.3

	气体生物燃料
	填埋气体
	14.9
	1
	54.6
	46.2
	66.0

	
	污泥气体
	14.9
	1
	54.6
	46.2
	66.0

	
	其他生物气体
	14.9
	1
	54.6
	46.2
	66.0

	其他非化石燃料
	城市废弃物
（生物量比例）
	27.3
	1
	100.0
	84.7
	117.0


[bookmark: _Toc26196]
[bookmark: _Toc4832][bookmark: _Toc25440]附录B  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机械/台班
	性能规格
	柴油(kg)
	汽油(kg)
	重油(kg)
	电力(kWh)

	自行式平地机
	功率（kW）
	120
	82.13
	
	
	

	
	
	135
	95.34
	
	
	

	
	
	150
	107.80
	
	
	

	履带式拖拉机
	功率（kW）
	75
	54.27
	
	
	

	
	
	90
	65.43
	
	
	

	
	
	120
	86.54
	
	
	

	光轮压路机
	自身质量（t）
	12~15
	40.00
	
	
	

	
	
	15~18
	50.40
	
	
	

	
	
	18~21
	59.20
	
	
	

	洒水汽车
	容量（L）
	6000
	
	34.29 
	
	

	
	
	8000
	47.20 
	
	
	

	
	
	10000
	52.80 
	
	
	

	轮胎式装载机
	斗容量（m3）
	2
	92.86 
	
	
	

	
	
	2.5
	102.52 
	
	
	

	
	
	3
	115.15 
	
	
	

	沥青混合料拌和设备
	生产能力（t/h）
	120
	
	
	5170.18 
	1618.42 

	
	
	160
	
	
	6893.57 
	1618.42

	
	
	240
	
	
	10340.35 
	3895.09

	沥青混合料摊铺机
	摊铺宽度（m）
	4.5
	42.06 
	
	
	

	
	
	6
	46.63 
	
	
	

	
	
	9
	96.00 
	
	
	

	振动压路机(双钢轮)
	自身质量（t）
	10
	54.40 
	
	
	

	
	
	12
	64.00 
	
	
	

	
	
	15
	80.80 
	
	
	

	轮胎式压路机
	自身质量（t）
	9~16
	33.60 
	
	
	

	
	
	16~20
	42.40 
	
	
	

	
	
	20~25
	50.40 
	
	
	

	液态沥青运输车
	容量（L）
	7000
	45.26 
	
	
	

	
	
	9000
	53.94 
	
	
	

	
	
	22000
	90.97 
	
	
	

	稀浆封层机
	摊铺宽度（m）
	2.5~3.5
	103.54 
	
	
	

	深层喷射搅拌机
	搅拌深度（m）
	15
	
	
	
	139.23 

	
	
	18
	
	
	
	233.42

	
	
	25
	
	
	
	282.56


续表B.0.1
	机械/台班
	性能规格
	柴油(kg)
	汽油(kg)
	重油(kg)
	电力(kWh)

	机动空压机
	排气量（m3/min）
	3
	24.00 
	
	
	

	
	
	6
	43.89 
	
	
	

	
	
	9
	60.34 
	
	
	

	粉体发送设备
	
	
	
	
	
	8.19 

	履带式推土机
	功率（kW）
	105
	76.52 
	
	
	

	
	
	120
	89.14 
	
	
	

	
	
	135
	98.06 
	
	
	

	履带式液压单斗挖掘机
	斗容量（m3）
	1
	74.91 
	
	
	

	
	
	2
	91.93 
	
	
	

	
	
	2.5
	160.03 
	
	
	

	
	
	3
	217.91 
	
	
	

	载货汽车
	装载质量（t）
	8
	44.95 
	
	
	

	
	
	10
	50.29 
	
	
	

	
	
	12
	57.14 
	
	
	

	
	
	15
	61.72 
	
	
	

	路面铣刨机
	铣刨宽度（mm）
	500
	28.91 
	
	
	

	
	
	1000
	72.29 
	
	
	

	
	
	2000
	190.46 
	
	
	

	自卸汽车
	装载质量（t）
	8
	49.45 
	
	
	

	
	
	10
	55.32 
	
	
	

	
	
	12
	61.60 
	
	
	

	
	
	15
	67.89 
	
	
	






[bookmark: _Toc927][bookmark: _Toc10599]附录C  热能碳排放因子
单位kgCO2/kWh
	热能供应方式
	碳排放因子

	热电联供核电厂供热
	2.9×10−2

	空气源热泵
	0.30

	地源热泵
	0.20

	再生水源热泵
	0.17

	水源热泵
	2.24

	壁挂式燃气锅炉
	0.12

	燃煤热电联产
	0.15

	电加热
	0.57

	燃煤锅炉
	8.64×10−3

	大型燃煤锅炉
	0.30

	区域燃煤锅炉
	0.35






[bookmark: _Toc923][bookmark: _Toc2319]附表D  材料生产碳排放因子
	类别
	建材类别
	建材碳排放因子

	建材
	普通硅酸盐水泥（市场平均）
	735 kgCO2e/t

	
	C30混凝土
	295 kgCO2e/m3

	
	C50混凝土
	385 kgCO2e/m3

	
	石灰生产（市场平均）
	1190 kgCO2e/t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747 kgCO2e/t

	
	天然石膏
	32.8 kgCO2e/t

	
	砂（f=1.6~3.0）
	2.51 kgCO2e/t

	
	碎石（d=10mm~30mm）
	2.18 kgCO2e/t

	
	页岩石
	5.08 kgCO2e/t

	
	黏土
	2.69 kgCO2e/t

	
	混凝土砖（240mm×115mm×90mm）
	336 kgCO2e/m3

	
	蒸压粉煤灰砖（240mm×115mm×53mm）
	341 kgCO2e/m3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240mm×115mm×53mm，掺入量为50%）
	134 kgCO2e/m3

	
	页岩实心砖（240mm×115mm×53mm）
	292 kgCO2e/m3

	
	页岩空心砖（240mm×115mm×53mm）
	204 kgCO2e/m3

	
	粘土空心砖（240mm×115mm×53mm）
	250 kgCO2e/m3

	
	煤矸石实心砖（240mm×115mm×53mm，90%掺入量）
	22.8 kgCO2e/m3

	
	煤矸石空心砖（240mm×115mm×53mm，90%掺入量）
	16.0 kgCO2e/m3

	
	炼钢生铁
	1700 kgCO2e/t

	
	铸造生铁
	2280 kgCO2e/t

	
	炼钢用铁合金（市场平均）
	9530 kgCO2e/t

	
	转炉碳钢
	1990 kgCO2e/t

	
	电炉碳钢
	3030 kgCO2e/t

	
	普通碳钢（市场平均）
	2050 kgCO2e/t

	
	热轧碳钢小型型钢
	2310 kgCO2e/t

	
	热轧碳钢中型型钢
	2365 kgCO2e/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方圆坯、管坯）
	2340 kgCO2e/t

	
	热轧碳钢大型轨梁（重轨、普通型钢）
	2380 kgCO2e/t

	
	热轧碳钢中厚板
	2400 kgCO2e/t

	
	热轧碳钢H钢
	2350 kgCO2e/t

	
	热轧碳钢宽带钢
	2310 kgCO2e/t

	
	热轧碳钢钢筋
	2340 kgCO2e/t

	
	热轧碳钢高线材
	2375 kgCO2e/t

	
	热轧碳钢棒材
	2340 kgCO2e/t

	
	螺旋埋弧焊管
	2520 kgCO2e/t

	
	大口径埋弧直缝钢管
	2430 kgCO2e/t

	
	焊接直缝钢管
	2530 kgCO2e/t

	
	热轧碳钢无缝钢管
	3150kgCO2e/t

	
	冷轧冷拔碳钢无缝钢管
	3680 kgCO2e/t

	
	碳钢热镀锌板卷
	3110 kgCO2e/t

	
	碳钢电镀锌板卷
	3020 kgCO2e/t

	
	碳钢电镀锡板卷
	2870 kgCO2e/t

	
	酸洗板卷
	1730 kgCO2e/t

	
	冷轧碳钢板卷
	2530 kgCO2e/t

	
	冷硬碳钢板卷
	2410 kgCO2e/t

	
	平板玻璃
	1130 kgCO2e/t

	
	电解铝（全国电网电力）
	20300 kgCO2e/t

	
	铝板带
	28500 kgCO2e/t

	
	断桥铝合金窗
	100%原生铝型材
	254 kgCO2e/m3

	
	
	70%原生铝
	194 kgCO2e/m3

	
	铝木复合窗
	100%原生铝型材
	147 kgCO2e/m3

	
	
	70%原生铝
	122.5kgCO2e/m3

	
	铝塑共挤窗
	129.5kgCO2e/m3

	
	塑钢窗
	121 kgCO2e/m3

	
	无规共聚聚丙烯管
	3.72 kgCO2e/kg

	
	聚乙烯管
	3.60 kgCO2e/kg

	
	硬聚氯乙烯管
	7.93 kgCO2e/kg

	
	聚苯乙烯泡沫板
	5020 kgCO2e/t

	
	岩棉板
	1980 kgCO2e/t

	
	硬泡聚氨酯板
	5220 kgCO2e/t

	
	铝塑复合板
	8.06 kgCO2e/m3

	
	铜塑复合板
	37.1 kgCO2e/m3

	
	铜单板
	218 kgCO2e/m3

	
	普通聚苯乙烯
	4620 kgCO2e/t

	
	线性低密度聚乙烯
	1990 kgCO2e/t

	
	高密度聚乙烯
	2620 kgCO2e/t

	
	低密度聚乙烯
	2810 kgCO2e/t

	
	聚氯乙烯（市场平均）
	7300 kgCO2e/t

	燃料
	汽油
	0.93 kgCO2e / kg

	
	柴油
	0.79 kgCO2e / kg

	
	煤
	0.16 kgCO2e / kg

	
	LPG液化石油气
	0.54 kgCO2e / kg

	其他材料
	自来水
	0.168 kgCO2e/t





[bookmark: _Toc10496][bookmark: _Toc9840][bookmark: _Toc31696]附录E  道路材料碳排放因子
	道路材料类别
	碳排放因子

	普通硅酸盐水泥（市场平均）
	735 kgCO2e/t

	石油沥青
	239.35 kgCO2e/t

	改性沥青
	366.23 kgCO2e/t

	乳化沥青
	247.55 kgCO2e/t

	C30混凝土
	295 kgCO2e/m3

	C50混凝土
	385 kgCO2e/m3

	石灰生产（市场平均）
	1190 kgCO2e/t

	消石灰（熟石灰、氢氧化钙）
	747 kgCO2e/t

	天然石膏
	32.8 kgCO2e/t

	砂(f=1.6~3.0）
	2.51 kgCO2e/t

	矿粉
	4.82 kgCO2e/t

	碎石(d=10mm~30mm）
	2.18 kgCO2e/t

	页岩石
	5.08 kgCO2e/t

	黏土
	2.69 kg CO2 e/t

	混凝土砖（240mm × 115mm × 90mrn)
	336 kgCO2e/m3

	蒸压粉煤灰砖（2 mm × 115mm× 53mm)
	341 kgCO2e/m3

	烧结粉煤灰实心砖（240nm1 × 115mm× 53mm，掺入量为50％）
	134 kgCO2e/m3

	页岩实心砖（240mm × 115mm × 53mm)
	292 kgCO2e/m3

	页岩空心砖（240mm × 115mm × 53mm)
	204 kgCO2e/m3

	黏土空心砖（240mm × 115nm1 × 53mm)
	250 kgCO2e/m3



续表E.0.1
	道路材料类别
	碳排放因子

	煤矸石实心砖（240mm × 115mm × 53mm，90％掺入量）
	22.8 kgCO2e/m3

	煤矸石空心砖（240mm × 115mm× 53mm，90％掺入量）
	16.0 kgCO2e/m3

	炼钢生铁
	1700 kgCO2e/t

	铸造生铁
	2280 kgCO2e/t





[bookmark: _Toc18756][bookmark: _Toc14739]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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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监理、高校、科研以及建设运营管理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导则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市政基础设施运营碳排放计算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供使用者理解和把握设计导则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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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790]1  总则

1.0.1 在碳减排发展中，城市是“双碳”目标的主阵地之一，城市碳排量占比高达60%，而我国市政基础设施发展快，碳排放基数大，探索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市政基础设施运营模式对城市低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条闸明了编制本导则的宗旨，即实现城市低碳转型，指导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设计、改造，做到技术先进、成本可控、低碳化运营。
1.0.3 明确了市政基础设施运营碳排放计算时需同时执行国家颁布的有关标准、规划的规定。






[bookmark: _Toc21900][bookmark: _Toc48314512][bookmark: _Toc23879][bookmark: _Toc743525741][bookmark: _Toc32099][bookmark: _Toc29494]3  基本规定

3.0.1  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应避免碳排放单元和类型漏失，保证碳排放计算结果的客观性以及纵向和横向可比较性。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
1 相关性原则。将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活动均纳入计算边界，确保碳排放计算恰当地反映特定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2 完整性原则。将市政基础设施运营阶段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活动均纳入计算边界，同时应包含边界内所有排放点位。
3 一致性原则。确保同类型碳排放活动计算边界、计算公式及涉及碳排放因子的统一，任何可能影响结果准确性的修改和调整均应详细记录和标注。
4 透明性原则。确保实事求是方法一贯地获取相关信息和数据，计算过程中做出的有关假设、采用的计算方法及引用的数据来源均可核查追踪。
5 准确性原则。确保整个计算过程无系统性或人为主观错误，尽可能在可行范围内减少计算不确定性，保证计算结果能够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提供相关支持及指导。


[bookmark: _Toc273184618][bookmark: _Toc229787094][bookmark: _Toc1630][bookmark: _Toc21909][bookmark: _Toc6175][bookmark: _Toc31865]4  城市轨道交通
[bookmark: _Toc13737][bookmark: _Toc93837440][bookmark: _Toc856091552][bookmark: _Toc14162][bookmark: _Toc30966][bookmark: _Toc31930]4.1  一般规定
4.1.1  由于本标准围绕保障市政基础设施运营所产生碳排放的计算，因此纳入照明、电梯、空调、闸机等站内设备的碳排放。列车运行产生的碳排放不纳入。 
4.1.3  本条给出了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公式，为建筑运营碳排放、保障基础设施运营的机电设备运营碳排放两者之和。其中，建筑运营碳排放中的建筑，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的车站、停车场及控制中心等。

[bookmark: _Toc10242][bookmark: _Toc190279564][bookmark: _Toc9025][bookmark: _Toc32449][bookmark: _Toc872857182][bookmark: _Toc31818]4.2  建筑运营碳排放
4.2.1  此条规定了地铁车站等城市轨道交通建筑在运营期间的碳排放。地铁站等建筑运营期间的直接温室排放量很少，一般没有汽油、柴油、天然气等燃料燃烧的直接碳排放，只有因制冷剂消耗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地铁站等建筑运营期间最主要的碳排放是电能消耗产生的间接碳排放，此外部分北方车站冬季有制热需求，有可能有热能输入产生的间接碳排放。电能消耗是地铁车站等运营使用阶段的碳排放最主要来源。通风空调系统和照明系统是碳排放量最多的两个用能系统，所占比重分别为52.61%与26.40%，二者总占比将近80%，是运营使用阶段碳排放的主要部分。
4.2.2  此条给出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建筑运营的碳排放总量，以及单位建筑面积每年的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其中，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运营阶段建筑运营的碳排放总量用于基础设施碳排放量核算，而单位建筑面积每年的碳排放量可用于比较不同地铁站建筑的碳排放水平高低。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运营阶段建筑运营的碳排放总量，由3部分构成，分别为制冷剂消耗产生的直接碳排放、电能消耗和热能消耗产生的间接碳排放、水资源的使用以及建筑维修消耗的材料产生的间接碳排放。
4.2.3  此条给出了制冷剂消耗产生的直接碳排放的计算公式，为基础设施运营期间制冷剂消耗量与制冷剂的全球变暖潜值的乘积。
4.2.4  此条给出了基础设施运营期间建筑运营的能源消耗产生的间接碳排放的计算公式，为电能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与热能消耗产生的碳排放之和。
4.2.5  此条给出了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筑运营材料消耗产生的间接碳排放的计算公式，为材料生产碳排放与材料运输碳排放之和。

[bookmark: _Toc31514][bookmark: _Toc15750][bookmark: _Toc649865217][bookmark: _Toc8682][bookmark: _Toc425481765][bookmark: _Toc16214]4.3  设备运营碳排放
4.3.1  此条给出了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运营阶段所使用的设备的生产碳排放，包括空调、电梯、照明灯具、水泵等设备，以及变电所、接触网（轨）、弱电系统等设备，这些设备是在运营阶段使用的，所以这些设备的生产碳排放纳入了工程运营阶段碳排放的计算中。
各类机电设备的碳排放因子目前还没有社会基准线值，可以咨询生产厂家。若生产厂家不能提供，则可依据运营期各类设备能源消耗量及设备工作情况，进行设备碳排放因子测算。
照明用电主要包括车站照明、车站空调和车站电梯等用电。照明用电量主要与地下站、高架站、车辆段、停车场和控制中心的数量以及气候环境等相关。据统计，国内主要城市轨道交通每年的照明用电量为150~250万kW·h/站·年，地下站为150~250万kW·h/站·年，高架站为80~150万kW·h/站·年，车辆段、停车场主要与功能相关。
4.3.2  此条给出了机电设备运营碳排放所包含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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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65540775][bookmark: _Toc27000][bookmark: _Toc505429082][bookmark: _Toc31089][bookmark: _Toc5507][bookmark: _Toc11315]5.1  一般规定
5.1.1  城市道路和桥梁主体结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包括建造阶段、运营阶段和回收阶段，本标准主要针对运营阶段。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运营碳排放计算对象为城市道路和桥梁主体结构，不包括管线、照明等附属设施。
5.1.2基于过程的生命周期分析法中，宜根据相关的物质-能量流的数量或环境影响重要性程度决定取舍，当物质能量输入或其造成的环境影响的累计量超过该产品系统物质输入总量一定比例时，就要纳入系统输入。具体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如果以环境影响的大小决定是否可以忽略，小于1%时可忽略，但总共忽略的部分不应超过5%，
2 如果是环境排放数据，可以先计算其对相关LCA结果的贡献，然后决定是否忽略；
3 如果是原料消耗，其环境影响需要收集其生产过程的数据才能判断。实际操作中，一般先从可得的数据库中选用一个类似原料的数据估算环境影响，只有影响较小才可以忽略
4 当只有在差异很大和比较粗略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忽略重量很小的原料
5.1.3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碳排放清单分析的碳排放因子，主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文献和国内外权威数据库，国内目前没有针对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的专业环境数据库。但是相关的一些能源、材料、机械等存在排放距离终端较远，获取详细单元过程数据不易等问题。此外，由于能源、部分材料和部分机械被广泛应用，有相关企业、行业协会或是国家部门进行过权威调研和统计，参考这些数据虽然让分析过程更加简洁高效，但代价是结果可靠性降低。
5.1.4 此条给出了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运营阶段碳排放公式，为养护施工消耗的材料和能源的碳排放，以及养护维修造成的额外碳排放之和。城市道路桥梁系统运营阶段碳排放计算包括以下部分：
1 城市道路桥梁系统全生命周期内多次养护施工使用的原材料和机械工作消耗能源的碳排放。
2 城市道路桥梁系统在维修养护期间，施工占用道路空间，导致通行能力变低，过往车辆频繁减速加速，甚至有些车辆会怠速排队或进行绕行，因此造成的额外能耗与碳排放。
5.1.5涉及道路桥梁专项，可参考行业现行标准《公路工程预算定额》JTG/T B06-02-2和《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JTG/T B06-03 。同时如在具体省（市）开展工作，为提高数据精度，也可以参考地方的市政工程计价的定额标准。
5.1.6本标准中将使用定额法过去的材料、能源的消耗量数据视为良好的数据来源，不考虑活动数据对于碳排放不确定性的影响。
[bookmark: _Toc27345][bookmark: _Toc4431][bookmark: _Toc4061][bookmark: _Toc1448757289][bookmark: _Toc281183803][bookmark: _Toc6580]5.2  材料碳排放
5.2.1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运营阶段，广义而言应包含所有发生在路面的活动，其中车辆的碳排放一般归口于车辆交通，本标准主要考虑道路交通系统养护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本标准中的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运营阶段的碳排放计算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是养护施工产生的碳排放，另一方面是养护期间交通运行状态改变增加的碳排放。
此条给出了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养护维修消耗材料的碳排放公式，采用碳排放因子法计算。
[bookmark: _Toc1392153621][bookmark: _Toc11791][bookmark: _Toc1094166537][bookmark: _Toc21457][bookmark: _Toc1235]5.3  能源碳排放
5.3.1  此条给出了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养护维修消耗能源的碳排放公式，采用碳排放因子法计算。
5.3.3  此条给出了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在维修养护期间造成的额外碳排放公式，包括养护维修路段车辆因车速降低造成的额外碳排放和绕行的额外碳排放。



[bookmark: _Toc26621][bookmark: _Toc12180][bookmark: _Toc754518098][bookmark: _Toc1091574082][bookmark: _Toc29497][bookmark: _Toc7044]6  城市水务
[bookmark: _Toc1556729675][bookmark: _Toc132799853][bookmark: _Toc15121][bookmark: _Toc16930][bookmark: _Toc19244][bookmark: _Toc13938]6.2  处理过程直接碳排放
Ⅰ 给水系统运营
6.2.1  取水设施指从城市周边天然或人工水源地，包括地表水水源与地下水源，收集原水并输送至给水处理厂的装置与设施。
6.2.2  给水处理厂产生的排泥水包括沉淀池排放水和滤池反冲洗排水。
6.2.3  长距离输水是当某地水资源无法满足当地长期发展需要时，通过输水工程，自其他水资源丰沛的地区输送、调取水资源的工程。

Ⅱ 污水系统运营
6.2.4  甲烷主要产生于污水处理的厌氧工艺，在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中，厌氧处理常作为整体工艺中的一部分，污染物的降解大部分在好氧处理单元中完成，如A2O工艺、AO等工艺。《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五卷废弃物篇第六章“废水处理和排放”中提出了不同废水处理系统甲烷的排放计算方法，方法适用于污水处理完整工艺的甲烷排放。
6.2.5  N2O的排放主要来自生物脱氮过程的硝化阶段和反硝化阶段，《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五卷第六章源自废水的氧化亚氮的排放推荐的方法为排放因子方法，污水厂排放因子是3.2 g N2O/人/年。由于不同污水处理厂在污水水质，处理工艺，运行条件上的差异，污水处理厂N2O释放源及释放量在全球范围内随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仅仅采用IPCC所推荐的释放因子来计算城市污水处理厂温室气体N2O的释放会存在较大的误差。
6.2.7  FL的具体数值取决于污水厂中使用的消化池的类型。具体来说，它表明了以下几类不同结构的消化池的百分比值：A型为2%(0.02)，用于钢质或内衬混凝土消化池和气体储存系统（蛋形消化池）；B型为5%(0.05)，对于UASB型反应器，采用无外部水封的浮式气体容器。C型为1%(0.01)，用于无衬砌混凝土/铁板/砖砌拱形保温段消化池，整体固定圆顶消化池，覆盖的厌氧池。
    污泥厌氧消化产生的气体主要有甲烷、二氧化碳、硫化氢和氨气等，若对甲烷进行收集利用，则此部分甲烷的排放量不应计入污水厂的总的碳排放中。
6.2.8 污泥运输产生的CO2排放源于机动车辆燃料燃烧，当污泥被机动车辆运输到处理或者处置场所时，运输过程燃料的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应纳入计算范畴。
6.2.9  污水厂污泥进入垃圾填埋场，需经过一个降解过程，污泥中的有机物在厌氧环境下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分解形成代谢产物CH4和CO2，本标准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五卷废弃物处置篇提出的基于废弃物处置量的缺省估算方法计算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所中CH4排放。
6.2.14  雨水湿地是雨水系统实现水质提升的重要设施，在雨水湿地运行过程中会造成CH4、N2O排放。雨水塘、生物滞留设施等计算方法一致，包含CH4气体碳排放量及N2O气体碳排放量。




[bookmark: _Toc731620138][bookmark: _Toc17405][bookmark: _Toc400140709][bookmark: _Toc14996][bookmark: _Toc24990][bookmark: _Toc21273]7  城市废物处理
[bookmark: _Toc2297][bookmark: _Toc1995780291][bookmark: _Toc20461][bookmark: _Toc17797][bookmark: _Toc1393597406][bookmark: _Toc21891]7.1  一般规定
7.1.2  垃圾收集运输过程涉及的设施主要有垃圾收集运输车辆、垃圾中转站等，该过程中垃圾基本是发生物理性质的变化，碳排放主要是设施能耗、物耗、污水处理等环节间接产生。
通过持续推进垃圾分类，避免不同垃圾混合运输，实施垃圾源头减量工作，减少运输垃圾水分。推广新能源运输设备开发和使用，更换密闭式的垃圾运输车辆，降低运输设备碳排放。提高垃圾转运效率，合理选择垃圾收集点、中转站位置，优化垃圾清运线路与清运方式，建立科学的城市垃圾清运系统等方式可以减少收集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7.1.3  可降解有机碳（DOC）和化石碳是城市垃圾处理中碳排放的根源。不同垃圾的DOC、化石碳含量不同，故产生的碳排放量也不同。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焚烧、填埋和堆肥等。
垃圾焚烧处理过程中主要产生CO2、CO、SO2和极微量的二噁英，主要物耗包括：焚烧中点火的柴油，焚烧过程中用于废气处理的石灰和活性炭，还有部分水的消耗。
填埋场内生物、化学和物理过程共同作用产生垃圾渗滤液和填埋气，垃圾渗滤液可作为污水来处理，填埋气的主要成分是CH4，还有微量的NH3、CO2、CO、H2S等。
垃圾堆肥分为好氧堆肥和厌氧堆肥。堆肥物质在好氧条件下堆制后，物料分解较彻底，目前有机垃圾制肥几乎都采用好氧堆肥法。好氧堆肥产生的碳排放来源于微生物分解有机物过程中产生的CO2。厌氧堆肥碳排放源于微生物分解垃圾产生的CO2和CH4，其中CH4占厌氧分解产气量的40%~60%（体积占比）。
通过不同垃圾协同处置，提升垃圾焚烧发电效率和发酵制沼气效率，引入更适于分类后垃圾处理的厨余垃圾预处理、低热值垃圾焚烧等专用设备，努力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可以减少垃圾处理碳排放。

[bookmark: _Toc15180][bookmark: _Toc28788][bookmark: _Toc21360][bookmark: _Toc1532268344][bookmark: _Toc1734948460][bookmark: _Toc8983]7.2  处理过程直接碳排放计算
7.2.1  垃圾填埋中产生的最多的温室气体为CH4。CH4受环境制约，可能被氧化产生CO2，但实际上受或未受管理的垃圾填埋场产生的CH4的氧化率都很低。据IPCC统计，管理、未管理、未归类的垃圾填埋场的CH4的氧化因子OX缺省值为零，覆盖有CH4氧化材料的，其CH4氧化因子为0.1。
DOC——IPCC推荐值：发展中国家为0.15，发达国家为0.22；
DOCF——IPCC推荐值为0.77，推荐采用0.5；
F——甲烷在垃圾填埋气体中的比例（体积比）一般取值范围在0.4~0.6之间，平均取值推荐为0.5。
通过对城市垃圾成分的调查，也可以进行DOC含量的计算，所得数据应比IPCC推荐值更准确。
DOC=∑DOCp×Wp                                （1） 
Wp——成分p在垃圾中的所占比例
DOCp——成分p的DOC，可参考IPCC提供的数值。
7.2.2  垃圾中的矿物碳（如塑料、某些纺织物、橡胶、液体溶剂和废油）在焚化期间氧化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被视为净排放，而生物质材料（如纸张、食品和木材废弃物）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是生物成因的排放，不应当纳入清单总量中，应当作为信息项记录。
7.2.3  堆肥处理是利用微生物分解垃圾有机成分的生物化学过程。在生物化学反应过程中，有机物、氧气和细菌相互作用，析出二氧化碳、水和热，同时生成腐殖质。采用计算方法是按生活垃圾完全腐熟后，碳全部转化为CO2处理。

[bookmark: _Toc28660][bookmark: _Toc6024][bookmark: _Toc210162784][bookmark: _Toc22667][bookmark: _Toc745808254][bookmark: _Toc25104]7.4  处理过程碳减排计算
7.4.2  生活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渣运送至炉渣处理厂可筛选出可回收金属及再生骨料，其中大多数为再生骨料，炉渣资源再利用碳排放核算主要考虑再生骨料产生的碳减排。
7.4.3  垃圾填埋产生的甲烷气体以发电、热能利用、提纯后制取清洁能源等多种方式进行能源回收利用。
7.4.4  厨余（餐厨）垃圾处理过程中可获得废油脂，经预处理、预酯化、酯交换、蒸馏分离、甲醇回收等环节，可以制成生物柴油。生物柴油替代柴油作为汽车燃料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7.4.6  可回收物指生活垃圾中未经污染、适宜回收循环利用的废物，主要包括废塑料、废纸张、废玻璃、废金属、电子废弃物等，将可回收组分进行资源化回收可代替部分物质产生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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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26439707][bookmark: _Toc28393][bookmark: _Toc236387950][bookmark: _Toc12338][bookmark: _Toc31435][bookmark: _Toc1021]8.1  一般规定
8.1.1  本条规定了城市公共照明系统碳排放计算的范畴，城市公共照明系统由城市功能照明系统与城市景观照明系统组成，主要是指城市范围内的道路、街巷、住宅区、桥梁、隧道、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和建筑物等功能照明与夜间景观照明。其中城市功能照明包含城市道路照明、住宅区照明、公园和广场照明等。本标准中城市公共照明系统碳排放计算的范畴仅限为城市功能照明系统中的城市道路照明系统。
8.1.2  城市公共照明系统运营期碳排放采用排放因子法进行计算。
8.1.3  根据能源消耗的方式对碳排放模型进行了分类。

[bookmark: _Toc127528700][bookmark: _Toc12972][bookmark: _Toc21725][bookmark: _Toc252812886][bookmark: _Toc14077][bookmark: _Toc9519]8.2  城市道路照明运行碳排放
8.2.1  本条规定了城市道路照明运行期间碳排放的构成。
8.2.2  城市道路照明运行期间，灯具系统、配电系统以及控制系统的能源消耗均来源于电力，因此属于间接消耗能源排放。
8.2.3  每个子系统运行阶段年均照明运行碳排放量由电网年均照明能耗乘以对应的碳排放因子，具体分为公共电网、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以及本地离网不可再生能源。

[bookmark: _Toc1303521236][bookmark: _Toc14087][bookmark: _Toc19848][bookmark: _Toc186181194][bookmark: _Toc5597][bookmark: _Toc9854]8.3  城市道路照明维护作业碳排放
8.3.1  本条规定了城市道路照明维护期间碳排放的构成。
[bookmark: _Hlk183009525]8.3.2  电气化程度提升，城市道路照明维护期间巡查作业、维修作业不仅仅局限于使用汽油、柴油等化石燃料，使用电力作为能量来源的设备占比逐步增加，因此将电力消耗纳入巡查作业、维修作业的能量来源范围。
8.3.3  材料设备的仓储主要使用电力作为能量来源。
8.3.4  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的碳排放计算方法采用汽油、柴油等不同化石燃料的使用量乘以其对应的碳排放因子。
8.3.5  间接消耗能源排放的巡查作业、维修作业的碳排放计算方法采用电网年均照明能耗乘以对应的碳排放因子，具体分为公共电网、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以及本地离网不可再生能源。
8.3.6  仓储场所的碳排放计算方法采用电网年均照明能耗乘以对应的碳排放因子，具体分为公共电网、本地离网可再生能源以及本地离网不可再生能源。

4

image1.jpeg
CECS




